社會文化新聞報導的倫理--以吳瑞雲案為例

已婚婦人吳瑞雲離家出走，並另與人同居育子。在吳女於七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出走後，吳女的母親陳桂梅於十月六日稱其兩外孫說母親被父親殺害分屍而向警方報案，檢察官收押偵訊後以罪證不足未起訴姚正源。至八十年九月，吳女仍無音訊，陳桂梅向行政院長、警政署長等陳情，並聲稱其女血衣托夢家中並有顯靈情事。此時報紙媒體對所謂顯靈情事多予以報導。同年十月初，陳桂梅依乩童說法在青年公園河邊挖掘出屍骨，經檢驗並非人骨。到八十二年二月二日警方在臺中市找到吳瑞雲本人，全案真相大白。

有關這個案件的新聞報導是探討新聞倫理極佳的體裁，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有社會也有文化的現象。在這個案件真相大白後，對於所謂女鬼顯靈的報導著實做了立即的否定，而比對八十年和八十二年若干報紙和雜誌的內容和處理方式，更可清楚地看到新聞報導倫理的缺陷，其間又很可能涉及傳播媒體經營策略的問題。於是這是一個很值得仔細分析而推究新聞倫理問題的好案例。

例如，時報周刊在八十年十月 712期用了極為聳動而遠超過事實的大小標題：「第六感生死怨」「吳女娘家陸續生出驚人怪事」「署長也震驚！幹員目睹吳家怪現象」「奇蹟又出現！確實存在非合理化的事」。後來時報周刊也拍得人替鬼顯靈的鏡頭，那麼八十年這一篇鬼話當時怎麼可以堂堂地刊出來。面對活的吳瑞雲，這種報導確實是「非合理化」的不當作為。這些雜誌社的記者憑什麼資格把「現場目擊的一切，重新研究一番」，又有什麼資格大談靈魂學。連事實是什麼自己都覺得「糊塗了」，卻大言不慚在做誇張的報導。最後證實這都是假的，做為記者和編輯，基本的新聞倫理和責任簡直就破產了。

以下比較幾家報紙在八十年九、十月和八十二年二月所做的報導，來找出社會文化新聞報導的倫理問題。在這個初步研究中，我們收集了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和時報周刊的資料。原本將中央日報也列入，但經過初步查閱中央日報在八十年九、十月間並未報導這個事件。根據所得資料已足以做為討論有關新聞報導倫理的依據，而我們也沒有時間進行所有報紙乃至傳播媒體的分析。

在分析策略上，我們將上述報紙和雜誌有關吳瑞雲案件的新聞中涉及所謂靈異情事的部分全部抄錄出來，這些資料刊於本文的附錄中。從這些資料中，我們發現有幾個重點值得討論。第一個重點是對所謂靈異情事的報導，第二個重點是警政署長等到陳桂梅景美家中查證的報導，第三個重點是在吳瑞雲出現後，各報對靈異情事的再認定，最後一個重點則是在事後有關陳桂梅態度的報導。

比較了各報在報導上的異同之後，我們認為至少有下列三個有關新聞報導倫理的問題必須提出來檢討：一、「事實」的認定問題，二、專業資格的問題，三、社會責任的問題。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主要就在討論這三個問題，上述四個重點資料將是檢討分析的素材。

關於這個案例在「事實」的認定上，應該有兩個層次。一個是「靈異」本身的事實，另個則是將當事人的靈異經驗當作事實。在合乎職業倫理的報導中，這兩類事實的報導應該是分開的，而且基本上記者並無資格對靈異事實做客觀的認定。

在八十年九月的報導中，在標題上三報一刊就很不一樣。自由時 報和時報周刊採用肯定的語法，和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則用質疑的語法。自由時報的標題是失蹤婦人  夜夜娘家顯靈」，時報周刊則模仿熱門電影的片名，很誇張地以「第六感生死怨」為題。兩者基本上都對顯靈事採用了肯定的語氣。而在副標題上，也用了肯定的語法，自由時報稱「生死成謎的吳瑞雲，據其家人表示，經常從空房中丟出錢幣、杯子、煙灰缸警察首長等前往查看，本無異狀，離去時卻又擲出一個煙灰缸.真相撲朔迷離」。其中比較緩和地用了「據其家人表示」，保持了應有的距離，可是在對警察首長的報導摘要中卻做了違背事實的轉折並直下評語「真相撲朔迷離」。時報周刊在三個副標題中對有關靈異事實的認定做了肯定，即「年餘前，吳女娘家陸續生出驚人怪事」「本刊編輯兩度現場查訪，確實有些『不可思議』」。

在標題上，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類似，中國時報稱「分屍疑案未破又傳女角顯靈？」，而聯合報的標題是「吳瑞雲遭殺害分屍？家人說她夜夜『顯靈』」。前者在又傳女角顯靈後加了一個問號，而後者在遭殺害分屍後加了一個問號。中國時報的標題似強調對顯靈的質疑，而聯合報則對是否遭分屍表疑問。而兩報都以傳說來標明，中國時報以「又傳」而聯合報以「家人說」來處理。在副標題上，兩報也比較謹慎而合乎事實。

標題不只是新聞的摘要，更是新聞的精神所在，讀者先瀏覽標題
     再選擇所要細看的新聞。報社固然要出好的標題以吸引讀者，但不可
     違背新聞報導的倫理。在這方面，國內的報紙還有待改進，關於這個
[bookmark: _GoBack]     案子的情形就是很好的例子。不過中時和聯合在這裡比較沒問題，並
     不表示在其他，尤其是政治新聞上也沒問題。而自由時報做這樣的誇
     張可能和突破銷路有關，這和早期徵信新聞和聯合版有點相似。標題
     對人們對事實認定的效果極大，而又涉及記者、編輯、和報老闆的種
     種利益和價值觀念，乃至彼此間的衝突，這是很值得注意和檢討的。

	 根據我們所收集到的剪報資料，在八十年九、十月的報導似乎多
     將重點擺在警政署長莊亨岱等人前往景美陳桂梅家一事，對所謂靈異
     情事的報導多成了附帶的。其間造成一種效果，即警政署長都被驚動
     了，靈異的事好像至少有那麼一點，甚至是可以肯定的。就莊亨岱等
     高階警察首長的有關新聞而言，在事實認定上，各報刊有很大的差異
     。自由時報和時報周刊比較接近，而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也比較類似。
     大體而論，前者在報導時在明確的事實外加了一個非事實的結尾，甚
     至造成與事實無關或相反的結論來。時報周刊在內文說「可惜莊亨岱
     未能親眼目睹」，但在標題卻說「署長也震驚！幹員目睹吳家怪現象
     」。自由時報則在報導中在指出「稍晚，署長莊亨岱也趕到現場，即
     下令清除現場閒雜人員，並要大家不要亂動，這時莊亨岱拿起一個杯
     子，放在桌子上，對著屋內房間說，『你丟這個杯子給我看』，但杯
     子卻文風不動，屋內瞬時鴉雀無聲」後，再加上這麼一段「等到莊亨
     岱等人轉身背向屋子離去時，屋內突然又傳出響聲，原放在桌上的一
     個煙灰缸此時卻被擲於地上」，最後再加以似評似述的結語「把現場
     人員又搞得七葷八素，不知是真有『顯靈』一事，還是有人在暗中裝
     神弄鬼。」很明顯的，這後面兩段既非事實的敘述，更非恰當的評論
     ，其間還以報導事實的手法來處理，如說把現場人員弄得七葷八素，
     似以這種手法造成肯定靈異存在的效果。聯合報在這個報導的標題裡
     指稱「兩人未見異狀剛走出門屋內丟出菸灰缸」，而在下文中則稱「
     .... 但是未發現吳家有什麼『顯靈』的異狀，只不過兩人剛走出吳家
     ，屋內就丟出一只菸灰缸。」報導到這裡並沒有進一步說什麼，有一
     點懸疑的味道。中國時報也在莊亨岱等人無所發現的報導後說「正待
     莊亨岱等欲離開，出了屋子背對房間在穿鞋子時，突然聽見廚房內有
     東西擲地，經前往查看，竟是一只原本放在客廳桌上的煙灰缸，被擲
     在廚房地板上。」接著，中國時報報導了莊亨岱對煙灰缸擲出一事的
     看法，即「莊亨岱認為並非真的有『顯靈』之事，他認為他在穿鞋子
     時，仍留在屋內客廳吳瑞雲之母陳桂梅趁沒人注意時丟的，不足為奇
     。」於是，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些報刊在新聞報導中夾雜了非事
     實和評語，有意造成肯定所謂靈異的現象。

	 到了八十二年，吳瑞雲被警方找到了，有關所謂靈異情事部分的
     回顧性報導仍然有著相當差異。對吳瑞雲事件自由時報以全頁做報導
     ，其中對靈異事實做了不願全然否定而又矛盾的說明和評論。例如在
     一則新聞中指稱「任職於景美警分局萬盛派出所的王姓警員，更曾親
     身體驗客廳茶几上的湯匙自行飛入廚房，和酒瓶摔成粉碎的現象」，
     又說「而本報記者在連續三次親臨現場採訪時，「女鬼」確曾將一個
     啤酒瓶摔成粉碎、廚房也曾無故多出數枚硬幣」。這兩段報導很明顯
     還是不顧事實要強調靈異情事的存在。文中加強語氣指稱「曾親身體
     驗」，以及記者「親臨現場」女鬼「確曾」將啤酒瓶摔碎。然而，由
     於真相已經非常清楚，在報導中不得不有所轉折，於是接著又說「但
     是卻也經勘查發現陳家有後門可自由進出，陳家廚房旁的廁所隔著鐵
     窗更可和後棟大樓的樓梯間相通，且每次記者前往採訪時，陳家都會
     固定出現一批親友，更巧的是當『女鬼』顯靈前，陳家總會有人突然
     藉故外出。」有這樣的懷疑卻在前面又以肯定的語氣報導，而報社又
     以全版來處理這個新聞，其間渲染的色彩就很清楚了。中時和聯合雖
     也以七版頭條來處理，但篇幅少了許多，對靈異部分的報導也以平鋪
     直敘為主。

	 關於陳桂梅在吳瑞雲出現後的談話，各報也有很大的差異。自由
     時報稱「對於外界指她怪力亂神一事，她（即陳桂梅）也不承認，她
     說即使現在她們搬了家，新家也還出現東西亂丟亂飛的奇異事情，如
     果不信可以問警方專案人員，警方都不得不信。」並接著耆出「陳桂
     梅說，這幾年來她為了找女兒吳瑞雲四處求神問卜，花了至少二百萬
     元，女兒以前所留的衣服，被她四處問神做法時都燒的差不多沒有了
     ，家裡請人來做法不下三、四十次。」然而我們看到聯合報的報導卻
     指稱「難怪吳母昨天向警方說，她以後再也不會相信『這些』了。」
     並進而說「吳瑞雲的母親陳桂梅昨天表示，四年多來，她為了追查女
     兒的生死，求神問卜，幾乎跑遍各地廟宇，花了二百多萬元，但每次
     的卦象均顯示她的女兒已『凶多吉少』，她才會相信女兒已『遇害』
     ，如今女兒沒死，她不會再那麼相信求神問卜。」兩報的說法可說完
     全不同，而對靈異事實是否存在產生了不同的效果。衡諸吳瑞雲現身
     的事實，所謂的靈異確實有問題，而自由時報還以這樣的方式選擇性
     報導陳桂梅執著靈異的說法，應該是不當的。

	 由於吳瑞雲案有突破性的結局，使得有關靈異的報導可以有一個
     明確的判準，那就是有關此案的靈異情事全屬子虛。於是報刊是否報
     導事實就很清楚了。就前文中所提兩個層次的事實而言，有些報刊逾
     越了客觀報導的原則，竟直接涉入對靈異事實本身的認定。在報導當
     事人，如陳桂梅和莊亨岱的經歷時，也有報刊報導了並非事實的訊息
     ，甚至還擅自以肯定靈異情事存在的語氣做成報導的結尾。這些不能
     客觀挖掘事實而又渲染的手法顯然不合乎新聞報導倫理的要求。


	 其次，對於這樣涉及靈異現象的報導，記者究竟是否需要特定的
     資格應該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對於靈異本身事實的認定不只記者沒
     有資格，可以說根本沒有人有資格。即使有所謂的超心理學，但也未
     能獲得學術上的肯定。若說所謂靈界人士有資格，豈又能採信他們的
     說法。或許要記者去學術數巫術，又如何認定老師道行的真假。即使
     記者學成了，可以憑這種訓練來報導新聞嗎？在有關吳瑞雲事件的報
     導中，自由時報和時報周刊的記者就沒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居然想
     來肯定靈異的事實。到真相大白還兀自不肯承認錯誤，因為還沒理解
     到自己根本沒有資格去查明靈異的「事實」。自由時報的記者自稱「
     本報記者在連續三次親臨現場採訪時，『女鬼』確曾將一個啤酒瓶摔
     成粉碎、廚房也曾無故多出數枚硬幣」。即使是去採訪查證過，也根
     本沒有資格去認定，因為靈異的事極難甚至是不可能為任何人所認定
     。在方法上，也立即可以看出記者在認定上的缺失。到了真相大白，
     自由時報的記者還是猶疑不定，一下說「確曾」見到，一下又說好像
     有人搞鬼。最後，沒辦法了，居然學陳桂梅，搬出所謂的警察經驗來
     幫助自己證明有靈異的事實。時報周刊長期以來就喜歡以靈異吸引讀
     者，記者和編輯可能長久以來就已經被訓練成靈異事件的「見證者」
     ，細察有關吳瑞雲案件的報導，這些記者和編輯其實根本已經忘了自
     己是誰，更不知道自己在做新聞報導還是在說鬼故事。

	 經過兩次共十四位記者實地探查，時報周刊專文下了這樣的結論
     ：「經過二日的實地探查，我們承認。吳家確實存在太多無法合理化
     的事，而象徵吳瑞雲『鬼魂』的說法，也被我們初步觀察證實」。面
     對八十二年吳瑞雲回來的事實，不知時報周刊的編輯群看到自己這一
     段文字要怎麼解釋。時報周刊的記者和編輯自始就錯以為自己有資格
     來探查靈異現象的真假，也從不思考觀察查證的方法問題。即使平常
     的自然現象在觀察時也要有嚴謹的研究方法，豈能只憑不經訓練的觀
     察來看出什麼門道，何況是更難證實的靈異現象。比起莊亨岱來說，
     這些記者只能算是瞎胡鬧，十分欠缺專業的精神。也因此，時報周刊
     以本刊採訪組署名的報導中，竟是些這樣的結論：「本刊編輯都看見
     了這個異象，同時也確定決不是吳母所為」「我敢發誓」證實奇蹟「
     眼睜睜看著連續二次（現在的小孩真懶不寫兩次偏要寫二次）怪事，
     一陣陣毛骨悚然的寒意油然而起」。說實在人都被嚇成這個樣子了，
     還有什麼能耐做客觀的報導。在報導中，還值得注意的是署名雖用採
     訪組，行文中卻常是以我自稱，這之間的差異顯示了時報周刊說鬼故
     事的核心特徵。因為說鬼故事一人說來才有效果，描述起叫人心驚膽
     顫的情節才比較逼真。總而言之，記者或編輯根本沒有任何專業的資
     格來查證靈異現象，卻又把自己報導新聞的角色錯誤地定位在說鬼故
     事，這是很嚴重的新聞倫理缺失。時報周刊認為有必要對吳瑞雲顯靈
     一事加以「深入追蹤報導真相」，結果事實證明也只是鬼話連篇。而
     在方法上，只說「一本謹慎、理智的報導處理」，還很假科學似地畫
     了吳宅平面圖，又報稱觀察當天的室外溫度是攝氏三十度，這些資料
     和證實靈異並不相干。難道溫度三十度鬼魂才會出現。質言之，觀察
     者對收集證據在方法上根本沒有概念，還自以為是。

	 對靈異現象本身試圖進行查證固然十分虛妄，但對當事人靈異經
     驗的報導許多記者也做得很不理想。於是我們有必要來討論報導社會
     文化新聞的專業資格的問題。對當事人靈異或一般經驗的報導，因為
     查證靈異事實是不可能的，應該是相似的。在這個範圍內，有些是有
     明確的專業要求，但有些卻很少有或很難有明確的專業資格條件。例
     如，經濟新聞要有經濟學的專長，跑法律新聞的就得懂法律，科技新
     聞要有對科技方面的訓練，體育新聞也應有專業的背景等等。如果跑
     專業新聞卻未受專業訓練，報導品質一定有問題，甚至會做錯誤報導
     ，一般來說新聞界本身也常感嘆科技新聞的人才不好找。對社會文化
     新聞而言，也許也應包括政治新聞在內，專業訓練的資格條件就很難
     說了。報導國會新聞的有時連國會體制都搞不清楚，報導社會新聞的
     欠缺應有的知識更是驚人。到底從事社會新聞的報導要有什麼專長，
     因為這裡講的社會廣泛得很，顯然並不是社會學出身就可以應付，有
     時又要有法律的知識，有時又得對宗教、家庭、學校、社區、族群、
     不同的階層等等都要有所了解。例如，在吳瑞雲的案例中，對宗教和
     民俗就要有深入的了解，而有的記者連道姑和乩童都分不清楚，不只
     不能有效收集相關資訊，甚至一下就露出破綻，這樣怎麼可能做好相
     關的新聞報導呢？同時，從報導中可以看出大多數記者對相關的社會
     文化背景了解相當有限。積極來說，社會新聞記者應該具有什麼條件
     ，恐怕就變成很麻煩的問題了。本來在寫這篇引言報告時，有意要調
     查各報社會文化記者和編輯的狀況，但時間太緊迫，就只好放棄。對
     這個問題先從對現任記者編輯加以深入的考察，可能可以提供一些答
     案來。不過，我們要在此特別強調的是，社會文化，尤其是社會新聞
     所需人才的不確定性，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同時報社對社會新聞的定
     位也會對專業人才的引用產生影響。

	 最後，在吳瑞雲案件中，涉及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新聞報導的社
     會責任。這個問題又和前面兩個狀況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在專
     業精神下正確報導客觀事實應該是一種有社會責任的做法，是記者和
     編輯克盡社會責任的必要條件。不過，這並不是充份條件。因為有時
     客觀報導也會對社會產生嚴重的傷害。於是，如何考量新聞報導的社
     會責任是相當複雜的，尤其當我們再考慮言論自由的問題時。若就吳
     瑞雲的案子而論，情況可能稍微單純些。因為最後的結果不只否定了
     先前的不實報導，更顯露了迷信對社會的危害。長遠來看，許多有關
     靈異的報導一直在影響個人和社會理性化的發展。那些殘餘的迷信還
     在記者和編輯心中悶燒，再為營利而故意去挑逗撩發民眾也是殘餘的
     迷信，就會把新聞當作鬼故事來處理。如果這是虛構的小說倒也罷了
     ，也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因為讀者都知道那是假的。聽鬼故事可能
     是一種很好的娛樂，但聽的人不會把它當真。然而藉著新聞報導的外
     表來說鬼故事，就有完全不同的影響，會促成社會非理性的傾向，因
     為大家把它當新聞而不是鬼故事來看。





		   附錄：各報有關吳瑞雲案靈異部分的報導原文

	 失蹤婦人  夜夜娘家顯靈	  （大字標題）
	 生死成謎的吳瑞雲，據其家人表示，經常從空房中丟出錢幣、杯
     子、煙灰缸警察首長等前往查看，本無異狀，離去時卻又擲出一個煙
     灰缸......真相撲朔迷離　（楷書中號字副標題）

	 警政署長莊亨岱、刑事警察局長盧毓鈞昨晚實地親身夜訪吳瑞雲
     娘家，卻不見吳瑞雲娘家所說的亂擲杯子、錢幣「顯靈」的事件，但
     在署長莊亨岱離去時，屋內卻又丟出了一個煙灰缸，把警方人員也弄
     得撲朔迷離，難辨真偽。    

	 警政署長莊亨岱，刑事警察局長盧毓鈞、副局長王郡聽到專案人
     員這種稀奇古怪不可思議的怪事後，基於破案心切，也都有一往探窺
     究竟的衝動。盧毓鈞、王郡昨晚和專案人員先行前往採虛實，果然在
     屋內親眼目睹了從房間內丟出到客廳的錢幣、杯子等物品，但房間內
     卻空無一人，使得在場人員頻頻稱奇，不知真假。

	 稍晚，署長莊亨岱也趕到現場，即下令清除現場閒雜人員，並要
     大家不要亂動，這時莊亨岱拿起一個杯子，放在桌子上，對著屋內房
     間說，「你丟這個杯子給我看」，但杯子卻文風不動，屋內瞬時鴉雀
     無聲，等到莊亨岱等人轉身背向屋子卻離去時，屋內突然又傳出響聲
     ，原放在桌上的一個煙灰缸此時卻被擲於地上，把現場人員又搞得七
     葷八素，不知是真有「顯靈」一事，還是有人在暗中裝神弄鬼。
	 署長莊亨岱和盧毓鈞局長昨晚十二時許返回刑事局，對這段不知
     是真，還是被戲耍的夜訪經過都不願多談，祇淡淡表示，案子還是會
     查下去，但卻留下許多不可思議的謎題。
			     自由時報  80.9.14 張道藩／王瑞德

	 自從九月十四日警政署長莊亨岱、刑事警察局長盧毓鈞，連袂前
     往吳瑞雲位於景美萬隆街五十二巷一之一號娘家現場觀察觀看「顯靈
     」丟東西後，整件案情即呈現各種疑雲。
			     自由時報  80.10.6	王瑞德

	 莊亨岱雖對此事（按：指九月夜訪吳家事）和目睹一切避而不談
     ，但曾多次前往辦案的警方專案人員，祇要一提及顯靈之事，都面露
     正襟之色，並稱「不得不信其有」，讓人不得不相信顯靈之事可能確
     有。		     自由時報  80.10.6 張道藩



	 吳瑞雲遭殺害分屍？家人說她夜夜「顯靈」（中號字標題）
	 莊亨岱	 盧毓鈞	 夜訪吳家（大號字標題）
	 兩人未見異狀  剛走出門	 屋內丟出菸灰缸（中號字標題）

	 警政署長莊亨岱、刑事局長盧毓鈞前天晚上到吳家了解，但沒有
     具體收穫，也未見「顯靈」一事。
	 莊亨岱、盧毓鈞兩人獲知此一怪事，在好奇心驅使下，前天晚上
     到臺北市景美萬隆路吳家探訪。莊、盧兩人一直到深夜十一時才離開
     ，但是未發現吳家有什麼「顯靈」的異狀，只不過兩人剛走出吳家，
     屋內就丟出一只菸灰缸。	聯合報	 80.9.15  陳一雄

	 警方認為只要吳瑞雲的「生死之謎」解開，此案許多穿鑿附會的
     鬼怪之說，自然會不攻自破。	 聯合報	  80.10.8  臺北訊


	 分屍疑案未破  又傳女角顯靈？（大字標題）
	 吳瑞雲失蹤三年、家中怪事頻傳、莊亨岱親自出馬查證無所獲
			     （中號字副標題）

	 莊亨岱等人於晚間九時許至吳宅後，即要求所有在場的人（包括
     吳家人）不要動，並拿一只杯子放在客廳桌上，對著房內說：「丟這
     個杯子給我看」，但大家靜坐兩個小時卻不見任何動靜。
	 正待莊亨岱等欲離開，出了屋子背對房間在穿鞋子時，突然聽見
     廚房內有東西擲地，經前往查看，竟是一只原本放在客廳桌上的煙灰
     缸，被擲在廚房地板上。
	 對於此一「顯靈」情況，莊亨岱認為並非真的有「顯靈」之事，
     他認為他在穿鞋子時，仍留在屋內客廳吳瑞雲之母陳桂梅趁沒人注意
     時丟的，不足為奇。
	 莊亨岱認為，吳瑞雲之家人為了要引起警方的注意，而弄出一些
     所謂「顯靈」的事，他可以理解吳家的心態，警察辦案講求證據，以
     科學方法辦案，絕不迷信。
	 刑大偵一隊長陳檡文也指稱，如果「顯靈」是真的，那麼吳瑞雲
     應顯示屍體的處所讓警方破案才對，怎麼老是丟東西？沒道理。
			       中國時報	 80.9.15  方寶柱

	 對於吳瑞雲家屬聲稱的吳女顯靈喊冤怪異情事，警方辦案單位雖
     曾多次派員前往吳母位於景美住宅查看，但卻看不出門道，警方經層
     層上報後，最後竟連警政署長莊亨岱，也在好奇心驅使下，由刑事警
     察局長盧毓鈞、副局長王郡陪同，親訪萬隆街陳宅一探究竟。莊亨岱
     事後表示，所有怪異現象，均出於人為因素，家屬心情....
			       中國時報	 80.10.6  陳權欣


	 自由時報全頁報導

	 到了八十年九月間，吳母陳桂梅「上書」郝揆、警政署莊亨岱署
     長等要員，並在層峰指示加強偵查後未幾日，陳母位於景美的家中又
     有所謂「顯靈」事件，住宅中時而飛出硬幣、摔碗盤、酒瓶、杯子等
     ，甚至在莊署長親往訪查剛離開到門外時，一只煙灰缸還當場「表演
     」凌空飛出屋外的鏡頭，再接著，就是次月又有陳母受到神明「指示
     」，在北市河濱公園堤防外挖出一堆骨頭事件，但警方鑑定後發覺是
     狗骨頭。		     自由時報  82.2.3  張道藩、賴仁中

	 ....而本案的曲折離奇、撲朔迷離，足以編成一部恐怖離奇推理
     小說，絕不為過。	     自由時報  82.2.3  王瑞德

	 顯靈女鬼  何方神聖？（大字標題）
	 當年陳家茶杯湯匙亂飛  警探記者目睹（中號字副標題）

	 ....不過在證實吳瑞雲尚在人間後，對於在陳家持續「插花」顯
     靈的「女鬼」身分倒令人頗為好奇。
	 ....任職於景美警分局萬盛派出所的王姓警員，更曾親身體驗客
     廳茶几上的湯匙自行飛入廚房，和酒瓶摔成粉碎的現象，...
	 而本報記者在連續三次親臨現場採訪時，「女鬼」確曾將一個啤
     酒瓶摔成粉碎、廚房也曾無故多出數枚硬幣，但是卻也經勘查發現陳
     家有後門可自由進出，陳家廚房旁的廁所隔著鐵窗更可和後棟大樓的
     樓梯間相通，且每次記者前往採訪時，陳家都會固定出現一批親友，
     更巧的是當「女鬼」顯靈前，陳家總會有人突然藉故外出。
	 在某媒體使用電子攝影機偷拍到「人替鬼顯靈」的鏡頭後，陳家
     終於被迫搬離萬隆街；經綜合研判「女鬼顯靈」事件顯示是多人共同
     合作佈局完成的精密計劃，其目地（原文就錯）無非也只是為了督促
     警方積極辦案。（難道自由時報這樣誇大不實的報導也在督促警察局
     辦案？）　		     自由時報  82.2.3  王瑞德
	 對於外界指她怪力亂神一事，她（即陳桂梅）也不承認，她說即
     使她們（家人全是女的？），新家也還出現東西亂丟亂飛的奇異事情
     ，如果不信可以問警方專案人員，警方都不得不信。
	 陳桂梅說，這幾年來她為了找女兒吳瑞雲四處求神問卜，花了至
     少二百萬元，女兒以前所留的衣服，被她四處問神做法時都燒的差不
     多沒有了，家裡請人來做法不下三、四十次。
	 警政署長莊亨岱和刑事警察局長盧毓鈞，昨日對於吳瑞雲一案偵
     辦時，曾出現怪力亂神，並曾共同夜訪吳女所住的景美住宅一事，兩
     人昨日表示，他們至始即不相信鬼怪之事，因此交代警方專案小組務
     必詳查，將吳女找到。    自由時報  82.2.3  張道藩

	 吳瑞雲「命案」偵破  她還好端端活（七版頭條大標題）

	 ....及事後陳桂梅的臺北市景美區住處何以會屢次傳出怪力亂神
     現象，警方將一併調查。
	 至前年十月間，陳桂梅的臺北市景美住處，突然傳出吳女顯靈的
     怪力亂神現象，驚動了警政署長莊亨岱和刑事警察局盧毓鈞，兩位高
     階警官為了破除迷信，曾多次到過陳宅查看究竟，並指示刑事局偵二
     隊四組專案偵辦。
     （這也是不實報導，為了破除迷信？曾多次去陳宅？）
			     聯合報  82.2.3  陳一雄


	 血衣托夢  冤魂夜哭  凌空摔杯  菸灰缸飛出門......
	 吳女現身  連篇鬼話  不攻自破	（標題）

	 婦人吳瑞雲失蹤四年多期間，各種靈異神怪傳言及吳婦托夢家屬
     指稱已經遭害的說法層出，警方昨天找到了仍然活生生並在失蹤期間
     還懷孕生子的吳婦，破除了四年多來不斷傳出的「凌空摔杯」、「電
     話自動撥話」、「菸灰缸飛出門」及「血衣托夢」等神怪靈異之說。
	 警政署長莊亨岱及刑事警察局長盧毓鈞曾往陳桂梅家探查，結果
     臨走時有菸灰缸從屋裡往外丟出；吳母陳桂梅請道姑作法，曾在中正
     橋下挖出骨頭，但驗出卻是豬、狗骨；吳家鄰居也說聽到吳婦夜哭；
     吳母住的地方不斷有罐頭自動移動、茶杯摔破的說法傳出，並有警方
     人員附會傳出錢幣自動「擲筊」的說法。
	 四年多來，從未間斷的靈異神怪傳說困擾著吳家與警方，如果根
     據吳婦母親陳桂梅四年多來到處求神問卜及乩童作法的「指示」綜合
     起來，應可編纂一本「神怪大全」，難怪吳母昨天向警方說，她以後
     再也不會相信「這些」了。	聯合報	82.2.3	劉福奎

	 吳瑞雲的母親陳桂梅昨天表示，四年多來，她為了追查女兒的生
     死，求神問卜，幾乎跑遍各地廟宇，花了二百多萬元，但每次的卦象
     均顯示她的女兒已「凶多吉少」，她才會相信女兒已「遇害」，如今
     女兒沒死，她不會再那麼相信求神問卜。
				聯合報	82.2.3	陳一雄

	 四年靈異傳奇  一朝真相大白（七版頭條大字標題）

	 好吳瑞雲七十七年七月失蹤，因屢被家人指稱遭親夫殺害分屍，
     並「顯靈」申冤，八十年間警政署長莊亨岱及刑事局局長盧毓鈞尚親
     赴吳宅了解後，認為是怪力亂神，指示刑事局人員深入偵辦。
	 之後，吳女的母親又不斷以各種方式，四處求神拜佛，抽籤卜卦
     ，祈求神明指點，但均音訊杳然....。
	 據吳母稱，那時家中無分晝夜，時而見硬幣飛擲，碗盤、酒瓶、
     杯子、煙灰缸「虛空」砸毀，且家人時而被「附身」亂叫亂跳，怪異
     現象層出不窮，實應為女兒吳瑞雲「顯靈」。
	 當時署長莊亨岱率盧局長及刑事局副局長王郡親赴吳宅了解，認
     為此「顯靈」部份，有許多疑點，但人命關天，乃命刑事局組專案小
     組深入偵查。	     中國時報  82.2.3  李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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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新聞報導的倫理 -- 以吳瑞雲案為例     已婚婦人吳瑞雲離家出走，並另與人同居育子。在吳女於七十七 年七月十八日 出走後，吳女的母親陳桂梅於十月六日稱其兩外孫說母 親被父親殺害分屍而向 警方報案，檢察官收押偵訊後以罪證不足未起 訴姚正源。至八十年九月，吳女 仍無音訊，陳桂梅向行政院長、警政 署長等陳情，並聲稱其女血衣托夢家中並 有顯靈情事。此時報紙媒體 對所謂顯靈情事多予以報導。同年十月初，陳桂梅 依乩童說法在青年 公園河邊挖掘出屍骨，經檢驗並非人骨。到八十二年二月二 日警方在 臺中市找到吳瑞雲本人，全案真相大白。     有關這個案件的新聞報導是探討新聞倫理極佳的體裁，所涵蓋的 範圍相當廣， 有社會也有文化的現象。在這個案件真相大白後，對於 所謂女鬼顯靈的報導著 實做了立即的否定，而比對八十年和八十二年 若干報紙和雜誌的內容和處理方 式，更可清楚地看到新聞報導倫理的 缺陷，其間又很可能涉及傳播媒體經營策 略的問題。於是這是一個很 值得仔細分析而推究新聞倫理問題的好案例。     例如，時報周刊在八十年十月   712 期用了極為聳動而遠超過事實 的大小標題： 「第六感生死怨」「吳 女娘家陸續生出驚人怪事」「署 長也震驚！幹員目睹吳家 怪現象」「奇蹟又出現！確實存在非合理化 的事」。後來時報周刊也拍得人替鬼 顯靈的鏡頭，那麼八十年這一篇 鬼話當時怎麼可以堂堂地刊出來。面對活的吳 瑞雲，這種報導確實是 「非合理化」的不當作為。這些雜誌社的記者憑什麼資 格把「現場目 擊的一切，重新研究一番」，又有什麼資格大談靈魂學。連事實是 什 麼自己都覺得「糊塗了」，卻大言不慚在做誇張的報導。最後證實這 都是假 的，做為記者和編輯，基本的新聞倫理 和責任簡直就破產了。     以下比較幾家報紙在八十年九、十月和八十二年二月所做的報導 ，來找出社會 文化新聞報導的倫理問題。在這個初步研究中，我們收 集了中國時報、自由時 報、聯合報和時報周刊的資料。原本將中央日 報也列入，但經過初步查閱中央 日報在八十年九、十月間並未報導這 個事件。根據所得資料已足以做為討論有 關新聞報導倫理的依據，而 我們也沒有時間進行所有報紙乃至傳播媒體的分 析。     在分析策略上，我們將上述報紙和雜誌有關吳瑞雲案件的新聞中 涉及所謂靈異 情事的部分全部抄錄出來，這些資料刊於本文的附錄中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 發現有幾個重點值得討論。第一個重點是對所 謂靈異情事的報導，第二個重點 是警政署長等到陳桂梅景美家中查證 的報導，第三個重點是在吳瑞雲出現後， 各報對靈異情事的再認定， 最後一個重點則是在事後有關陳桂梅態度的報導。    

